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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___________

【戏剧社区——把戏剧还给生活项目】资助协议
本【戏剧社区——把戏剧还给生活项目】资助协议（以下称“本协议”）于2018年09月21日由以下双方签订：

	甲方：
	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35 0000 0641 0448 24

	联系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林洲路8号世欧彼岸城A区9#1701

	联系电话：
	0591-88200953

	乙方：
	福州小墨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4MA2YHB3H24

	联系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怡山文创园北区5-102座3楼

	联系电话：
	0591-83894087


甲方资助乙方进行【戏剧社区——把戏剧还给生活项目】活动，为保证项目的服务质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1条 资助项目简介
1. 相比于戏剧教育在一线城市的蓬勃发展，福州的戏剧教育推广有些迟缓，缺乏戏剧的土壤。我们传统的教育重视学科教育，习惯性的灌输知识点，孩子缺少真实的感触与理解。而教育戏剧则是一把可以解开两个问题的钥匙。【戏剧社区——把戏剧还给生活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本项目计划与城市社区合作，开展一个为期14周的教育戏剧实验营，包含儿童教育戏剧班以及家长工作坊等内容。同时积累的图画等衍生作品、教师日志以及相关数据，对学员参与课程前后的心理状况进行量化测评对比。通过整期课程，形成一部基于教育戏剧理念创作的舞台剧作品，并通过早安市集等平台进行公众展示，进行公众宣讲；希望更多家庭开始关注教育戏剧，教育戏剧理念借助本次平台得以推广，争取将“全人教育”理念推广至中小学兴趣课堂。项目总预算为人民币39900.00元（大写：叁万玖仟玖佰元整），其中乙方出资9900.00元（大写：玖仟玖佰元整），甲方出资人民币30000.00元（大写：叁万元整），专门资助乙方用于开展本项目。
2. 协议期限：自2018年09月22日起至2019年03月22日止。

第2条 项目内容

1. 项目计划详见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戏剧社区项目建议书》（附件1）。乙方应当严格按照本协议及附件的约定用途使用资金，确需改变资金用途的，应与甲方协商，并得到甲方的书面同意后，方可改变资金用途。
2. 本项目的具体工作指标如下：
1） 开展为期14周的教育戏剧实验营   
2） 舞台剧通过早安市集等平台进行公众展示 
3） 项目期间进行活动宣传报道5-6篇
第3条 项目资助款划拨方式

1. 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并收到乙方等额捐赠票据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拨付资助款项人民币31920.00元（大写：叁万壹仟玖佰贰拾元整）；在收到乙方提交的终期评估报告和结项报告并经甲方审验合格后，甲方在收到乙方等额捐赠票据后十个工作日内乙方拨付资助款项人民币7980.00元（大写：柒仟玖佰捌拾元整）。

2. 乙方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名
	福州小墨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福州城北支行

	账 户
	35050189000700002770


第4条 项目绩效评估

1. 乙方每个月应向甲方提供书面阶段性小结与评估，以便甲方及时了解项目进程；如发现任何问题，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及时整改。
2. 项目完成后，乙方须在项目完成后十个工作日内（即2019年03月22日之前）按照项目预设的目标和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自我评估，将评估报告和结项报告呈交甲方。

第5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项目协议期内，甲方有权每个月查询资助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2. 项目完成后，甲方有权对项目进行评估，以确定是否达到本协议及附件约定的项目目标。经甲方评估认为未达标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自费进行改进，如乙方在甲方提出的合理期限内不改进或改进后仍未达标的，甲方有权解除资助协议，并要求乙方退还全部资助款。
3. 因乙方未能按本协议规定履行的，或项目实施中出现严重问题，或乙方发生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在甲方责令乙方予以纠正该等行为三十天后该等行为并未得到纠正的，甲方即有权随时解除本协议并撤销资助，乙方应当在收到甲方项目终止并撤销资助的通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返还全部资助资金。
4. 本款所述严重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1）不按指定用途使用资助资金；
2）在甲方提出查阅资助资金使用情况及原始凭证后，七个工作日内乙方仍没有提供相关材料时，或甲方发现乙方提供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严重失实或原始凭证存在伪造、变造等虚假现象；
3）因乙方原因导致资助资金严重损失；
4）在资助资金划拨后，若乙方无故在两个月内未能实施项目并且没有合理的书面说明；
5）未按照本协议及附件的约定实现项目目标的。

第6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本协议的规定按时足额拨付项目经费。
2. 乙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第二条规定的用途妥善管理和使用资助款项。对于甲方查询资助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乙方应予以积极配合。
3. 乙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将服务项目委托给第三方机构，应按本协议如实报告项目进展情况，按时、按标准完成项目任务。
4. 乙方承接甲方的服务项目的资金，其溢出部分主要应用于乙方的再发展，不得挪作他用。
5. 乙方应当根据国家相关财务和会计法规以及项目财务管理的有关要求，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的财务接收凭证，并对资助款项登记造册。如甲方有要求，乙方应向甲方提供资助资金使用的账目、原始凭证和财务报表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6. 乙方应当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行业管理规范以及甲方提出的有关资助的项目管理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做好项目的协调、实施和管理工作，确保项目目标顺利实现。
7. 乙方负责按计划、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工作任务，并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及方式向甲方提供项目报告。
第7条 项目宣传

1. 乙方应当在本项目中的活动文字材料、甲方资助的租赁设备、甲方资助的出版物、项目宣传的网站等显著位置注有“【正荣公益基金会资助】”等字样，并书面通知甲方使用甲方名称的情况。

2. 除本条上款所述情况，乙方不得擅自使用甲方的名称、商标等甲方的标识。

第8条 违约责任

1. 任何一方（“违约方”）违反本协议（包括但不限于其主文、附件及执行等）规定的责任及义务的，在接到另一方（“守约方”）要求纠正违约行为的书面通知书后10天内未予以纠正的，守约方有权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违约方终止本协议。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的一切损失，或可根据实际后果，要求违约方以其他方式承担违约责任。

2. 任何一方违约后，守约方当事人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否则不能就扩大部分的损失要求赔偿。

3. 本协议生效后，如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按照本协议继续履行本协议；但是一方严重违约至本协议根本无法履行或者继续履行已无实际意义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4. 发生乙方擅自使用甲方的名称、商标等甲方的标识的，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第9条 协议终止

发生任何一项以下情况的，协议即终止：
1) 协议期满，双方未续签的；

2) 乙方实施项目能力丧失，致使项目无法正常进行的；

3) 协议期内，乙方发生本协议第五条第三款情况的，甲方有权终止协议；

4) 发生本协议第九条所述不可抗力情况的，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书面确认终止本协议。

第10条 争议解决与不可抗力

1. 由本协议引发的任何争议，双方本着应相互信任，彼此尊重，务实工作的态度共同协商解决。任何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要求协商解决后60日内协商解决不成的，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2. 本协议因不可抗力（如水灾、旱灾、暴风雪、地震、战争、政府禁令、黑客攻击、网络断连等）延期履行时，遇有不可抗力事件的一方的义务将中止直至不可抗力事件结束。甲乙双方根据不可抗力事件对履行协议的影响程度，协商确定协议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解除协议。

3. 本协议因不可抗力（如水灾、旱灾、暴风雪、地震、战争、政府禁令、黑客攻击、网络断连等等）被迫终止时，事件承受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善后工作将本着低费用、及时和有序的进行。如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协议终止，甲方应立即停止支付期限尚未届满的捐助资金，并根据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程度，双方协商是否要求乙方返还已拨付但尚未投入使用的捐款。

第11条 其他

1.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在本协议上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签字盖章日期不一致的，以最后签字盖章的日期为准。本协议在双方各自完全履行完毕其有关义务后或双方书面约定终止时终止，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

2.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随意更改。如必须更改时，须经双方协商另行订立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书的附件执行。

3. 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共同协商订立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本协议书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各份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
1. 《戏剧社区项目建议书》
签署页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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